
 
《內地與澳門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補充協議八簽署 

新聞稿 

2011 年 12 月 14 日 

 

《內地與澳門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補充協議八文本今天(2011

年 12 月 14 日)在澳門簽署，並將於明年 4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透過雙方友好磋

商，補充協議八將在服務貿易和貿易投資便利化進一步增補內容，包括服務貿易

新增 3 個新領域，使總開放領域達至 46 個，並進一步深化開放其中 12 個領域的

市場准入條件，累計總開放措施將達 282 項。其中，在服務貿易方面，進一步放

寬了澳門服務提供者未來在內地不僅可經營其原有業務，還可在符合內地法律法

規和對特定行業規限要求下，參與經營其他與其本業無關的《安排》項下的服務

業務；研究為內地自澳門進口貨物設立預檢制度，指定珠海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對

進口澳門產品實施預檢；以及在知識產權保護之商標領域，明確繼續受理澳門地

區商標註冊申請人其商標註冊申請優先權的申請。在貨物貿易方面亦會放寬原產

地規則的“從價百分比”認定標準，將累積規則納入《安排》原產地標準。貿易投

資便利化方面，將在原有 10 項合作基礎上，深化商品檢驗、電子商務、知識產

權保護和創新科技產業的便利化合作。為了更緊密地推進澳門商貿服務平臺和旅

遊休閒中心的發展，補充協議八亦於金融與旅遊方面作出更緊密的合作，包括推

動發展銀行國際業務和保險業務合作，旅遊監管協調、聯合推廣與拓寬合作等。 

 

商務部蔣耀平副部長和經濟財政司譚伯源司長分別率領兩地政府代表團，今

天上午在政府總部舉行 2011 年《安排》聯合指導委員會高層會議。 

會後，在崔世安行政長官、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周波副主任、中央駐澳聯

絡辦公室高燕副主任、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公署胡正躍特派員和海關徐禮恒關長

等嘉賓見證下，商務部蔣耀平副部長和經濟財政司譚伯源司長代表雙方簽署了

《安排》補充協議八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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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經營範圍和產品認定標準 

《安排》補充協議八包括貨物貿易、服務貿易和貿易投資便利化，其中，在

澳門服務提供者方面，對“服務提供者”定義及相關規定作出了進一步放寬安排。

根據相關修訂，符合資格的澳門服務提供者未來在內地不僅能提供其在澳門原有

的經營服務，還可在符合內地法律法規和對特定行業規限要求下，參與經營其他

與其本業無關的《安排》項下的服務業務，這樣，將為澳門服務提供者創造更寛

廣的內地服務業市場准入機會，亦使其在參與內地服務行業經營時，拓展選擇行

業空間。 

在貨物貿易方面，對原產地規則中的“實質性加工”的認定標準之一的“從價

百分比”進一步放寬要求，主要修訂內容為“從價百分比＂計算上，澳門生產商

倘使用從內地進口且原產於內地的原料或組合零件時，該些原料或組合零件可作

為澳門的原料或組合零件計算。在“從價百分比＂比值方面，澳門生產商若使用

內地原料或組合零件，比值應大於或等於 30%，並且在不計入內地原料或組合零

件的情況下，比值應大於或等於 15%。這樣，對澳門產品享受零關稅優惠進入內

地市場提供了更大幅度的優惠和更具彈性的計算標準。 

 
金融及旅遊領域更緊密合作 

考慮到澳門致力發展為區域商貿服務平臺和旅遊休閒中心的重要性，《安排》

補充協議八亦對金融與旅遊兩個領域作出更緊密的合作安排。金融合作方面，支

持內地銀行在審慎經營的前提下，利用澳門的國際金融平臺發展國際業務。另支

持澳門的保險公司設立營業機構或通過參股的方式進入市場，參與和分享內地保

險市場的發展。加強雙方在保險產品研發、業務經營和運作管理等方面的合作。

旅遊合作方面，具體安排包括：1) 聯合提升內地與澳門旅遊服務品質，建立健

全內地與澳門旅遊市場監管協調機制，規範旅遊企業誠信經營，維護遊客合法權

益，共同推動內地赴澳旅遊市場健康有序發展；2) 推進內地與澳門旅遊海外聯

合推廣工作，聯合開發內地與澳門“一程多站”旅遊精品線路，有效利用海外旅遊

展覽會聯合開展宣傳推廣，進一步密切兩地海外旅遊辦事處的合作；3) 支持內

地與澳門旅遊企業拓寬合作範疇，鼓勵和引導內地與澳門旅遊企業和社會資本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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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進入對方市場，重點支持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立旅行社，加強在旅遊科技

研發、景區景點開發方面的深度協作，探討旅遊產業化合作的路徑。 

 
服務貿易擴展至 46 領域 282 項措施 

有關服務貿易開放承諾方面，在原有的基礎上，對法律、人員提供與安排、

分銷、銀行、證券、保險、醫院、旅遊、公路運輸、專業技術人員資格考試、個

體工商戶和技術檢驗分析與貨物檢驗等 12 個領域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條件，並

新增跨學科的研究與實驗開發服務、與製造業有關的服務，以及圖書館、檔案館、

博物館和其他文化服務等 3 項新服務領域的開放措施，使總開放領域達至 46 個，

累計總開放措施達到 282 項。 

在進一步開放原有領域中，繼續廣東先行先試、深化粵澳緊密合作的原則，

在旅遊、分銷、保險和公路運輸等服務業增加相關內容，包括有： 

旅遊——優化現有的廣東省“144 小時便利簽證＂政策，放寬預報出境口岸

的規定，適時研究調整成團人數規定要求。 

分銷——對於同一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內地累計開設店舖超過 30 家、銷售來

自多個供應商的不同種類和品牌的產品（包括糧食），允許澳門服務提供者試點

在廣東以獨資形式經營。 

保險——允許澳門的保險經紀公司在廣東省（含深圳）試點設立獨資保險代

理公司，經營區域為廣東省（含深圳）。 

公路運輸——為澳門司機參加內地機動車駕駛證考試設立繁體試卷，並為澳

門司機在珠海設立一個指定考試場地以方便他們應試。 

其他進一步開放的服務領域包括： 

法律——研究擴大取得內地法律職業資格並獲得內地律師執業證書的澳門

居民在內地從事涉及澳門居民、法人的民事訴訟代理業務範圍。 

人員提供與安排——對澳門服務提供者在人力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批准建立

的人力資源服務產業園區設立人力資源服務機構的最低註冊資本要求，比照所在

市的內地企業實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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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允許澳門銀行在內地註冊的法人銀行參與共同基金銷售業務。 

證券——繼續支持內地符合條件的證券類金融機構在澳設立分支機構及依

法開展業務。深化內地與澳門金融服務及產品開發的合作，允許以人民幣境外合

格機構投資者方式投資境內證券市場。 

醫院——在上海市、重慶市、廣東省、福建省、海南省基礎上，允許澳門服

務提供者在內地所有直轄市及省會城市以獨資形式設立醫院。 

專業技術人員資格考試——允許符合相關規定的澳門永久性居民參加內地

測繪師資格考試，成績合格者，發給資格證書。 

個體工商戶——放寬澳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在內地各省、自治區、直

轄市設立個體工商戶從業人員人數和營業面積的限制：從業人員由不超過 8 人升

至不超過 10 人；零售業；餐飲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中的理髮及美容保健

服務；洗浴服務；家用電器及其他日用品修理；貨物、技術進出口；攝影及擴印

服務；洗染服務；汽車、摩托車維修與保養；倉儲業的營業面積由不超過 300

平方米升至不超過 500 平方米。另為商場、超市或其他客戶提供商品分類、分包、

保鮮、貼標簽、加蓋印記等服務；專門為連鎖店、超市提供貨物的配貨、分裝、

包裝的服務；以配貨、分包裝為主的配送公司（中心）的服務；對一般產品提供

分包、再包裝服務；禮品包裝服務；標誌牌、銅牌的設計、製作服務；獎盃、獎

牌、獎章、錦旗的設計、製作服務；以及室內娛樂活動中的以休閒、娛樂為主的

動手製作活動（陶藝、縫紉、繪畫）等均新增為個體工商戶許可的經營範圍。 

  
綜合以上各服務領域的主要開放內容如下： 

 

服務領域 《安排》補充協議八附件內容要點 

法律  進一步密切內地與澳門律師業的合作，探索完善兩地律師事

務所聯營方式。 

 研究擴大取得內地法律職業資格並獲得內地律師執業證書

的澳門居民在內地從事涉及澳門居民、法人的民事訴訟代理

業務範圍。 

跨 學 科 的 研  允許澳門服務提供者以合資、合作或獨資形式在內地提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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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領域 《安排》補充協議八附件內容要點 

究 與 實 驗 開

發服務 

然科學跨學科的研究與實驗開發服務。 

與製造業有

關的服務 

 允許澳門服務提供者以合資、合作或獨資形式在內地提供與

製造業（《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錄》禁止類除外）有關的服

務。 

人 員 提 供 與

安排服務 

 對澳門服務提供者在人力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批准建立的人

力資源服務產業園區設立人力資源服務機構的最低註冊資

本要求，比照所在市的內地企業實行。 

分銷  對於同一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內地累計開設店舖超過 30 家、

銷售來自多個供應商的不同種類和品牌的產品（包括糧

食），允許澳門服務提供者試點在廣東以獨資形式經營。 

保險  允許澳門的保險經紀公司在廣東省（含深圳）試點設立獨資

保險代理公司，經營區域為廣東省（含深圳），申請人須滿

足以下條件： 

（1）申請人在澳門經營保險經紀業務 10 年以上； 

（2）提出申請前 3 年的年均保險經紀業務收入不低於 50 萬

港元，提出申請上一年度的年末總資產不低於 50 萬港元；

（3）提出申請前 3 年無嚴重違規和受處罰記錄； 

（4）申請人在內地設立代表處時間一年以上。 

銀行  允許澳門銀行在內地註冊的法人銀行參與共同基金銷售業

務。 

證券  繼續支持內地符合條件的證券類金融機構在澳設立分支機

構及依法開展業務。 

 深化內地與澳門金融服務及產品開發的合作，允許以人民幣

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方式投資境內證券市場。 

醫院  在上海市、重慶市、廣東省、福建省、海南省基礎上，允許

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內地所有直轄市及省會城市以獨資形式

設立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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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領域 《安排》補充協議八附件內容要點 

旅遊  優化現有的廣東省“144 小時便利簽證＂政策，放寬預報出

境口岸的規定，適時研究調整成團人數規定要求。 

圖書館、檔案

館、博物館和

其 他 文 化 服

務 

 進一步密切內地與澳門圖書館業的合作，探索合作開展圖書

館服務。 

 允許澳門服務提供者以獨資形式在內地為圖書館提供專業

服務。 

 允許澳門服務提供者以獨資形式在內地提供博物館專業服

務。 

公路運輸  為澳門司機參加內地機動車駕駛證考試設立繁體試卷，並為

澳門司機在珠海設立一個指定考試場地方便應試。 

專 業 人 員 資

格考試 

 允許符合相關規定的澳門永久性居民參加內地測繪師資格

考試，成績合格者，發給資格證書。 

個體工商戶  允許澳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依照內地有關法律、法規

和行政規章，在內地各省、自治區、直轄市設立個體工商戶，

無需經過外資審批，不包括特許經營，營業範圍為： 

(1) 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中的包裝服務中的以下項目：為商

場、超市或其他客戶提供商品分類、分包、保鮮、貼標簽、

加蓋印記等服務；專門為連鎖店、超市提供貨物的配貨、分

裝、包裝的服務；以配貨、分包裝為主的配送公司（中心）

的服務；對一般產品提供分包、再包裝服務；禮品包裝服務。

(2) 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中的辦公服務中的以下項目：標誌

牌、銅牌的設計、製作服務；獎盃、獎牌、獎章、錦旗的設

計、製作服務。 

(3) 室內娛樂活動中的以休閒、娛樂為主的動手製作活動（陶

藝、縫紉、繪畫等）。 

 放寬澳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在內地各省、自治區、直

轄市設立個體工商戶從業人員人數和營業面積的限制： 

(1)從業人員不超過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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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領域 《安排》補充協議八附件內容要點 

(2)零售業；餐飲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中的理髮及美容

保健服務；洗浴服務；家用電器及其他日用品修理；貨物、

技術進出口；攝影及擴印服務；洗染服務；汽車、摩托車維

修與保養；倉儲業的營業面積不超過 500 平方米。 

技 術 檢 驗 分

析 與 貨 物 檢

驗 

（補充內容） 

 允許經澳門特區政府認可機構認可的具備中國強制性產品

認證(CCC)制度相關產品檢測能力的澳門檢測機構承擔

CCC 認證檢測任務的範圍在《〈安排〉補充協議七》的基礎

上擴大至現行所有需 CCC 認證的澳門本地加工的產品。 

 
為澳門產品輸入內地設立預檢制度 

在貿易投資便利化方面，內地和澳門將深化四大合作領域，包括：商品檢驗、

電子商務、知識產權保護和創新科技產業領域。其中，商品檢驗方面，包括：鼓

勵內地符合資格的專業檢驗檢疫機構在澳門設立分支機構，加強兩地化驗所的技

術合作；以及研究為內地自澳門進口貨物設立預檢制度。對澳門輸往內地的傳統

食品、葡萄酒等商品在准入條件、檢驗檢測和通關方面給予便利措施，指定珠海

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對進口澳門產品實施預檢。電子商務合作方面，新增推進粵澳

兩地開展電子簽名證書互認試點應用；成立工作組，提出兩地證書互認的框架性

意見。有關知識產權保護合作，在商標領域新增為保障澳門地區商標註冊申請人

權益，繼續受理其商標註冊申請優先權的申請。關於加強創新科技產業領域的合

作，增加兩項內容，包括：結合制定實施國家“十二五”科技發展等規劃，加強兩

地在科技產業領域的合作，使澳門科技資源進一步融入國家創新體系；以及加大

支持澳門科技創新的力度，不斷擴展兩地科技合作的新形式，如支持在澳門依托

相關機構建立科技人才培訓基地。 

 
《安排》實施情況 

《安排》自 2003 年簽署及 2004 年起全面實施至今近 8 年時間，多年以來，

《安排》對澳門的開放內容每年都有新增深化，為兩地自由貿易的發展打下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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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 

其中，貨物貿易方面，可享受零關稅的產品，由剛實施時的 273 項，後經業

界要求及與內地磋商，並按《安排》規定，自 2006 年起所有澳門原產的貨物，

經訂定原產地標準後，全部可以享受零關稅待遇進口內地，現時按 2011 年內地

稅號訂定的原產地標準貨物已達 1,216 項。至 2011 年 11 月底，零關稅貨物總出

口貨值共 2.44 億澳門元，涉及產品類別包括成衣紡織品、覆銅板、郵票、打字

機色帶油墨、咖啡、水泥、美容化妝品、粗甘油及再生塑膠粒等。其中，2011

年 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以零關稅方式進入內地巿場的貨物總金額超過 7,700

萬澳門元，與 2010 年同期比較，出口金額上升 35.4%。  

服務貿易方面， 截至 2010 年底，透過《安排》機制，澳門公司或居民在內

地共成立了 760 多家公司和個體工商戶，涉及運輸物流、廣告、會展、旅遊等行

業。目前，“個人遊＂擴展已至 21 個省市合共 49 個城市，累計有近 4,429 萬人

次的內地“個人遊＂到訪過澳門。 

在專業資格考試方面，至 2011 年 11 月底，本澳共有 9 人通過了國家司法考

試、3 人通過中國註冊會計師統一考試、208 人成功考取國家醫師資格證書、1,076

人次考獲烹飪、美容、美髮、電工、插花和計算機技術等 19 項不同級別的國家

職業資格證書。 

除了貨物貿易及服務貿易以外，貿易投資便利化亦是《安排》的一個重要組

成部分。《安排》於 2003 年簽署時，雙方協議在 7 個不同領域進行便利化合作，

包括貿易投資促進；通關便利化；商品檢驗、動植物檢驗檢疫、食品安全、衛生

檢疫、認證認可及標準化管理；電子商務；法律法規透明度；中小企業合作；產

業合作。其後雙方於 2006 年《安排》補充協議三及 2008 年《安排》補充協議五

中，分別增加了“知識産權保護”及“品牌合作”為新合作項目。去年又新增了“教

育合作”，合作領域已達 10 個。就上述的各不同合作範疇，7 年多以來，澳門與

內地聯合開展了一系列的推動工作，包括成立聯合小組、簽訂合作協議書，以及

進行兩地主管部門和業界的交流互訪等多項活動。           

 
（完） 


